
华泰财险附加编辑记录及索赔准备费用条款（CB 版 A 款） 

         兹经双方同意，本保险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可能向其财务顾问（包括但不限于会计师、

公估人、保险经纪人和被保险人指定的价格核定员等）支付的合理的专业费用和索赔准备费

用，以及被保险人为准备和/或评估本保单项下索赔而支付的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，同时，

被保险人为上述目的支付的仲裁费用、其雇员的费用、开支、工资、薪金和管理费用也将作

为上述其他合理费用的一部份，由保险人负责赔偿。 

         本条款赔偿限额以明细表约定为准，且此限额应单独计算，保险金额基础上的附加。

若损失项目的保险金额不足，本条款项下特别费用的赔偿金额按比例减少。 

        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保单其他条件保持不变。 


